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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21          证券简称:怡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1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达股份”或“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准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桂秀女士、

刘昭玄女士、刘冰先生、刘坚先生、刘芳女士的通知，鉴于其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期满。为了保证公司的持续

健康发展，继续保持怡达股份实际控制人的稳定，并为了保障重大事项决策的一

致性，提高决策效率，刘准先生、沈桂秀女士、刘昭玄女士、刘冰先生、刘坚先

生和刘芳女士经过审慎研究，决定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协议各方持股情况 

1、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协议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刘准先生（甲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17,119,608 股，持股比例为 21.25%； 

沈桂秀女士（乙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10,650,516 股，持股比例为 13.22%； 

刘昭玄女士（丙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5,215,000 股，持股比例为 6.47%； 

刘冰先生（丁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996,000 股，持股比例为 1.24%； 

刘坚先生（戊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996,000 股，持股比例为 1.24%； 

刘芳女士（己方）持有本公司股份 1,026,000 股，持股比例为 1.27%。 

合计持股比例为 44.69%。 

2、甲方为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达股份”）的实际控制

人，一直负责怡达股份的生产经营业务；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己方为甲方

的近亲属，自怡达股份设立至今，一直在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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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上与甲方保持一致意见，且将继续共同致力于怡达股份公司的健康、稳定发

展。 

二、 《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协议各方确认，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己方将继续根据本协议的

约定就涉及怡达股份的相关事项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本协议所述之“涉及怡达

股份的相关事项”系指本协议各方持有怡达股份股份期间，对怡达股份行使股东

权利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决定怡达股份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 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怡达股份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

监事的报酬事项； 

（3）审议怡达股份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4）审议怡达股份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怡达股份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6）怡达股份发行公司债券； 

（7）怡达股份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 

（8）修改怡达股份章程； 

（9）怡达股份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10）根据怡达股份章程及相关规定，需要由股东大会决定的怡达股份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重大事

项； 

（11）决定停止经营怡达股份现有业务，或对怡达股份业务的性质作出重大

改变或调整； 

（1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提交

怡达股份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2、本协议各方确认，在行使作为怡达股份股东的提案权、表决权时，各方

应按甲方的意见在怡达股份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 

3、本协议各方确认，若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己方中任一方无法出席

怡达股份股东大会时，则应委托甲方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该方应按照

怡达股份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要求及甲方的指示出具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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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协议确定之一致行动关系不得为各方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

议所述与一致行动关系相关的所有条款均为不可撤销条款。 

5、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三、 《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为保证怡达股份健康发展，并持续保持怡达股份实际控制人的稳定，提高决

策效率，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己方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与甲方保持一致行

动。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仍为刘准。 

 

特此公告。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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